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基本医疗保险自

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基

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的安排部署，着力破解地区间医保基

金结构性矛盾，解决因政策碎片化、待遇差异明显等引起的

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医疗、医保、医

药高质量协同发展，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内蒙古自

治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基本医疗

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依据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 号），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分级管理、责任共担、统筹调

剂、预算考核的思路，推进省级统筹”。2021 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国办

发〔2021〕36 号），提出“按照政策统一规范、基金调剂平

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提升管理服务的方向，

推动省级统筹”。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以及 2023

年、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推动基本医疗保险

省级统筹”。2025 年，我区也将其列入自治区政府重点工作。

三、起草过程和征求意见情况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调取各地基本医保政策数据，会同国

家医保研究院及财政、税务等部门，结合已开展省级统筹地

区经验，通过实地调研和书面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

参保情况、基金收支、制度运行、统一规范内容进行多维度、

多指标分析评估，充分论证后，研究起草了《实施意见（征

求意见稿）》，已分别征求了国家医保局、自治区有关部门、

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意见。

四、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四部分。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实

施步骤和保障措施。总体要求提出工作方向和实施意义，实

施步骤明确分类推进时限，保障措施强化了各地、各部门的

职能职责。主要任务明确推进自治区级统筹统一规范以下七

方面内容，包括：

（一）统一覆盖范围。明确基本医保包括职工基本医保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居民医保）两项制度，

覆盖我区行政区域内所有城乡居民和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二）统一筹资缴费政策。明确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本人共同缴纳，逐步规范职工缴费费率。居民医保实行

个人缴费与政府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按年集中参保

缴费。职工、居民缴费标准实行动态调整。

（三）统一待遇标准。明确统一规范全区的职工、居民

基本医保住院（含异地就医）保障政策，政策范围内支付比

例分别稳定在 85%、70%左右。逐步规范全区职工、居民门诊



保障政策，促进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居民“两病”门诊

用药、门诊特殊用药等有效衔接，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基

金运行情况动态调整。

（四）统一支付机制。明确统一全区医保目录及乙类个

人先行自付比例、支付标准。完善总额预算管理，推行以按

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总额付费，持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五）统一预算管理。明确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的原则，科学编制医保基金收支预算，提高基金

使用效益。

（六）统一调剂制度。明确按照职工、居民分险种设立

基本医保自治区级调剂金，发挥互助共济功能和“大数法则”

效应，建立健全责任分担机制，确保医保基金中长期稳健、

可持续运行。基本医保自治区级统筹调剂制度由医保部门会

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研究确定。

（七）统一经办服务。明确统一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

规范服务流程，构建全区统一的经办内控体系，提升医保服

务精准度和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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